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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  

依據教育部106年6月19日臺教師(二)字第1060070104B號令訂定之「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

辦理師資培育獎學金作業要點」，訂定本要點。 

二、目的  

（一）吸引優秀學生投入教育行列，配合國家教育政策，培育優質教師。  

（二）提升師資生之基本能力、專業素養與國際視野，建立師資生楷模。  

（三）符應教育機會均等理念，獎助弱勢師資生，以提升競爭力。 

（四）培養師資生終身教育理念，增進人本關懷與服務熱忱的態度。 

三、甄選組織 

為甄選師資培育獎學金師資生，設置「淡江大學師資培育獎學金師資生甄選委員會」(以下簡稱

本甄選委員會)。 

甄選委員會置主任委員 1 人，由師資培育中心主任擔任，負責召集與主持甄選會議。甄選委員

為：師資培育中心專任教師、校外委員。 

四、補助原則與甄選機制： 

（一）補助名額：依本校師資培育評鑑結果通過之師資生數及前一年教師資格檢定通過率情形，

每學年教育部依比率核給名額。 

（二）補助基準： 

1.獎學金額度每人每月新臺幣八千元。 

2.補助經費分二期撥付，上學期為八月至翌年一月，下學期為二月至七月。 

（三）補助限制： 

1.不得與教育部核發之公費或其他獎助學金重複請領。但低收入戶學生之獎助學金，不在此

限。 

2.獎學金之受領月份，以經甄選錄取之次月起請領。 

（四）學校每學年至少應甄選一次校內師資生，並以達到甄選基準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區

域弱勢之學生為優先(經濟弱勢優先於區域弱勢)，其所占名額以本校總核定名額之百分之三

十為原則，未足額錄取者，得流用於一般生甄選。 

五、申請資格  

（一）申請對象：本校教育學程二年級以上師資生，以經濟弱勢、區域弱勢師資生為優先。 

（二）經濟弱勢、區域弱勢師資生優先錄取： 

 1.經濟弱勢師資生： 

 （1）持有戶籍所在地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核發之低收入戶證明書之師資生。 

 （2）持有戶籍所在地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核發之中低收入核定公文之師資生。 

 2.區域弱勢師資生：申請時仍設籍於特殊及偏遠地區者。 

（三）歷年教育專業課程各科成績須達八十分（含）以上。 

六、甄選程序：  



（一）第一階段甄選：師資生送交書面申請與佐證資料至師培中心，由師培中心審查其申請資格

及歷年教育專業課程各科成績，通過後公告面試時間。 

（二）第二階段甄選：由本甄選委員會進行甄選，並依核定名額甄選師資培育獎學金師資生。 

1.面試、試教(50%) 

2.書面審查(50%)，書面內容包括： 

(1)自傳：家庭概述、求學歷程與表現、生涯規畫。 

(2)讀書計畫及學習成果：專門課程修課計畫、教育學程修課計畫、校園生活學習表現。 

(3)志工服務：曾參與之志工服務活動、服務內容概述、表現與心得。 

(4)大學及研究所歷年成績單 

（三）同分參酌順序為：1.面試、試教；2、書面審查。 

七、師資生受領獎學金期間，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每學期至少修習一門教育專業課程。 

（二）每學期操行成績達八十分（含）以上 

（三）每學期至少三十六小時，無償擔任學習弱勢、經濟弱勢或區域弱勢等中學生課業輔導工作或

補救教學。 

（四）每學期至少參與一次與受領獎學金師資生學科背景符合之研習活動（例如師資培育研討會、

本校師培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坊、中等領域教學研究中心成果研討會或各類中學相關教學

研習）。 

（五）每學年至少通過一項（類）教學實務能力檢測。 

 (六) 每學年至少參與一次教育部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辦理之師資生潛能測驗。 

八、獎學金續領規定及取消規定： 

（一）師資培育中心定期召開「師資培育獎學金續領檢核會議」，檢核受領獎學金之師資生第七點

規定： 

1. 「師資培育獎學金續領第一次檢核會議」：於 11 月初召開，檢核第七點，已完成任二款則

核發 8 月至 10 月獎學金；未完成者不發放獎學金並取消師資培育獎學金資格。 

2. 「師資培育獎學金續領第二次檢核會議」：於 3 月初召開，檢核第七點，已完成第一至四款

規定者，則核發 11 月至隔年 1 月獎學金；未完成者不發放獎學金並取消師資培育獎學金

資格。 

3. 「師資培育獎學金續領第三次檢核會議」：於 5 月初召開，檢核第七點，已完成任二款則核

發 2 月至 4 月獎學金；未完成者不發放獎學金並取消師資培育獎學金資格 

4. 「師資培育獎學金續領第四次檢核會議」：於 8 月初召開，檢核第七點，已完成第一至六款

規定者，則核發 5 月至 7 月獎學金；未完成者不發放獎學金並取消師資培育獎學金資格。 

（二）因故休學、退學者、中途放棄修習教育學程或喪失師資生資格者，自生效日之次月起，取消

其續獎資格。 

（三）獎學金之受領月份，以錄取之次月起受領，當學期畢業者僅能領取至畢業當月。 

九、如有其他情形或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師資培育獎學金作業要點」

暨相關規定辦理。 

十、本要點經師資培育中心業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